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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公开信息表 

建设单位名称 天津市新丽华色材有限责任公司 

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
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

镇政府北侧 1公里 
建设单位联系人 刘培杰 

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
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

镇政府北侧 1 公里 
建设单位联系人 刘培杰 

项目名称 天津市新丽华色材有限责任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项目 

项目简介 

天津市新丽华色材有限责任公司，始创于 1984 年，由天津市地方政府

与化工部涂料化工研究院共同组建而成的科研--生产联营企业公司。公

司开创了中国汽车电泳漆生产的先河，同时也是第一家生产聚氨酯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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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病危害因素 

检测结果 

11 万吨/年聚丙烯装置单元造粒外操作工接触的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乙

苯检出浓度，均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：化

学有害因素》GBZ 2.1-2007 的要求； 

11 万吨/年聚丙烯装置单元班长、催化剂配置工、干燥外操作工、公用

工程外操作工、聚合外操作工接触的正己烷检出浓度，均符合《工作

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：化学有害因素》GBZ 2.1-2007

的要求； 

6 万吨/年干气制乙苯装置单元班长、罐区外操作工、精馏外操作工、

烃化反应外操作工接触的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乙苯检出浓度，均符合

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：化学有害因素》GBZ 

2.1-2007 的要求； 

6 万吨/年干气制乙苯装置单元精制外操作工接触的甲苯、二甲苯检出

浓度，均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：化学有害

因素》GBZ 2.1-2007 的要求； 

6 万吨/年干气制乙苯装置单元精馏外操作工、精制外操作工、烃化反

应外操作工接触的硫化氢检出浓度，均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

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：化学有害因素》GBZ 2.1-2007 的要求； 

6 万吨/年干气制乙苯装置单元烃化反应外操作工接触的二氧化氮、二

氧化硫、一氧化碳检出浓度，均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

值 第 1 部分：化学有害因素》GBZ 2.1-2007 的要求； 

分析化验室单元聚丙烯装置精制分析员、聚丙烯装置原料分析员、聚

丙烯装置中控员接触的正己烷检出浓度，均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

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：化学有害因素》GBZ 2.1-2007 的要求； 

分析化验室单元乙苯装置原料成品分析员、乙苯装置中控员接触的苯、

甲苯、二甲苯、乙苯、硫化氢检出浓度，均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

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：化学有害因素》GBZ 2.1-2007 的要求； 

6 万吨/年干气制乙苯装置单元精制外操作工接触的苯、乙苯检出浓度，

不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：化学有害因素》

GBZ 2.1-2007 的要求。 

检维修时，6 万吨/年干气制乙苯装置单元外操作工及班长在进行

P-202A 苯塔进料泵维修过程中，接触的苯、乙苯检出浓度，不符合《工

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：化学有害因素》GBZ 2.1-2007

的要求。 

11 万吨/年聚丙烯装置单元聚合外操作工、公用工程外操作工、班长、

催化剂配置工、叉车工接触的噪声强度，均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

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：物理因素》GBZ 2.2-2007 的要求。 

6 万吨/年干气制乙苯装置单元精制外操作工、精馏外操作工、烃化反

应外操作工、罐区外操作工、班长接触的噪声强度，均符合《工作场

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：物理因素》GBZ 2.2-2007 的要求。 

分析化验室单元聚丙烯装置原料分析员、聚丙烯装置精制分析员、聚

丙烯装置中控员、聚丙烯装置成品分析员、乙苯装置原料成品分析员、

乙苯装置中控员接触的噪声强度，均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

触限值 第 2 部分：物理因素》GBZ 2.2-2007 的要求。 

11 万吨/年聚丙烯装置单元干燥外操作工、造粒内操作工、造粒外操作

工、造粒外委工、包装工接触的噪声强度，不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

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：物理因素》GBZ 2.2-2007 的要求。 

丙烯酸氨基清烘漆生产单元树脂工、配料工、包装工接触的噪声强度，

均不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：物理因素》

GBZ 2.2-2007 的要求；中控员、研磨工接触的噪声强度，均符合《工

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：物理因素》GBZ 2.2-20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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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结论及建议 

职业病危害风险类别： 

根据《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》的规定，该用人单位

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中的涂料、油墨、颜料及类似产品制

造，根据该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毒理学特

征、浓度(强度)、潜在危险性、接触人数、频度、时间、职业病危害防

护措施和发生职业病的危(风)险程度，确定其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严

重。 

建议： 

（1）一车间（油漆车间）配料釜粉料投料工艺，可采用机械化和自动

化操作，避免直接人工操作；也可对产尘设备采取密闭措施；设置适

宜的局部通风除尘设施对尘源进行控制，以降低劳动者接触粉尘浓度

水平。 

（2）一车间（油漆车间）合理布置通风系统，避免气流短路；增加车

间通风量；减少员工接触毒物危害的时间等措施，降低劳动者接触毒

物浓度水平。同时，罐区排气口尾气以及排风系统排出的有害气体应

通过净化处理设备符合 GB 16297 和 GB 3095 等相应环保标准规定后

排出。 

（3）丙烯酸氨基清烘漆生产单元树脂工、配料工、包装工、研磨工和

电泳涂料生产单元配料工应佩戴耳塞或耳罩，选用的耳塞或耳罩应具

备产品合格证，性能指标 SNR 值大于 11dB；并在工艺允许的情况下，

减少员工接触噪声危害的时间，对产生噪声设施进行维修、维护，并

可采取相应的隔声、吸声、消声、减振等控制措施。 

（4）建议在罐区、成品仓库和溶剂仓库附近设置洗眼喷淋装置，设置

数量符合洗眼喷淋装置有效服务范围不大于 15m 的规定；在生产车间

原有洗眼器位置增设喷淋装置。洗眼喷淋装置应保证连续水源，水源

应采用自来水等清洁水源，清洗后废水作为工业废水统一处理。 

（5）一车间（油漆车间）、水漆车间、成品库房、溶剂库房、地下罐

区等存在二甲苯、环己酮等急性中毒气体的场所，应设置有毒气体检

测报警点。建议具体报警点可设置在一车间（油漆车间）树脂加料口、

配料釜加料口、研磨区、成品罐观察口、包装下料口；地下罐区上料

口；溶剂库房环己酮储存区等与有毒气体释放点距离 1m 内的位置。

推荐设置二甲苯报警器预报值为 50mg/m3，报警值为 100mg/m3；环

己酮报警器预报值为 50mg/m3，报警值为 100mg/m3。可参考《工作

场所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设置规范》（GBZ/T 223-2009）。 

（6）一车间（油漆车间）、水漆车间、成品库房、溶剂库房，应设置

应急通风装置及与其连锁的自动报警装置，其通风换气次数应不小于

12 次/h。 

（7）用人单位应按照《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》

（安监总厅安健〔2014〕111 号）规范补充完善警示标识和告知卡，

具体应补充完善警示标识和告知卡见表 11-2。 

（8）建议用人单位加强车间内中控室管理，严格执行《岗位职业卫生

操作规程》，厂区内不使用饮料瓶、矿泉水瓶盛装有机溶剂等有害液

体，以免误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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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审查专家组 

评审意见 
  

建设单位陪同人 刘培杰 

 


